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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家庭雙重照顧者」之無「法」自拔：反思新公

共管理主義下的照顧契約與倫理 

劉香蘭 

摘  要 

我國素以家庭、女性為主的照顧（care）提供模式，隨國家介入，照顧提供
的部門更多元，在新公共管理主義下透過契約，家庭更成為正式照顧場域，提供

生活無法自理的嬰幼兒與成人「像家般」的照顧，產生在自家同時提供非正式無

酬照顧與正式有酬照顧的群體，本文暫定為「家庭雙重照顧者」，以正式契約、

非正式的照顧契約為運作特徵，勞動現象與倫理意涵較無系統性探索。基於女性

主義理論的照顧概念與倫理觀，深入訪談 6 位女性「家庭雙重照顧者」（出生於
1950年與 1970年代），主要發現：（1）「家庭雙重照顧者」處於「弱勢者勞動處
境」；（2）「弱勢者勞動處境」的面向：家庭去隱私、服務契約難完全商品化、無
法退貨、準家屬關係等；（3）此處境受政策強制、市場競爭與文化約束造成無「法」
自拔；（4）根源是國家轉嫁照顧責任，輔以市場力量的連動；（5）產生結果是剝
削特定女性群體、支解與隱藏照顧勞動、違背照顧倫理。如何為此群體正式命名，

將其處境反映在照顧政策、家庭政策，是刻不容緩之事。未來研究可針對不同照

顧性別的「家庭雙重照顧者」之勞動現象與倫理議題進行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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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照顧成為概念並納入福利國家的分析一直是有選擇性。最初只在女性主義研

究出現，以英國和北歐為主（Daly & Lewis, 2000）。英國以照顧者為主要焦點，
強調其有別於公領域的次群體（Rummery & Fine, 2012），瑞典因照顧社會化較
早，挑戰公私分離（Leira, 1994），發展社會照顧的概念（Daly & Lewis, 2000），
顯示照顧作為一個概念，高度紮根於特定文化（劉香蘭、古允文，2015）。因此，
討論照顧需相當的文化與政治敏感度（Hobson, et al., 2002）。 

不可否認，因社會變遷，各國正在經歷照顧提供的重新再配置（the relocation 
of care）。照顧的提供原從家庭已走到家外，照顧成為正式職類，並在福利改革和
新公共管理主義下發展出照顧的混合經濟模式，家庭、市場、國家與社區各有不

同的照顧規範、行為、邏輯、方式、品質概念與原則，讓照顧的本質變得模糊不

清（Fink, 2004）。臺灣也不例外，就嬰幼兒照顧為例，1995年內政部依據《兒童
福利法》第十一條頒布「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要點」（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

要點，2000），將保母納入兒童服裡專業人員之一，規範保母家庭的安全與設備。
2000年行政院社會福利委員核定建構「長期照顧體系先導計畫」，開展家庭托顧，
推廣至成人身心障礙領域。至此，家庭部門成為正式、有酬照顧的場域，但也同

時提供無酬照顧，這些以自家提供照顧的托育員、托僱員本文暫名為「家庭雙重

照顧者」，其獨自承擔正式與非正式的照顧勞動經驗與可能產生照顧倫理的議題

至今較少被探索。 
「家庭雙重照顧者」作為一個群體，規模超過一般想像。據統計，至 2017年

底，領有居家服務登記證人數 26,240人，女性達近 80％，年齡在 50歲以上約 60
％、40 歲以下約 14％（衛生福利部〔衛福部〕，2019）。提供身心障礙者家庭托
顧者有 138 家，照顧工作者也以女性居多（佔 89％），平均年齡為 46 歲（陳正
芬、林幸君，2019）。提供老人家庭托顧者有 30家（服務 196人次）（衛福部，
2018）。粗估約有近三萬人以自家提供成人正式、有酬照顧，照顧工作者以中高
齡女性為主。而成人被照顧者是相當異質的群體，至 2017 年底家庭托顧被照顧
者 693人，其中：男性 258人、女性 435人；低收入戶 155人、中低收 154人、
一般戶 384人；65歲以上失能老人 461人、55－64歲失能原住民（不含 50歲以
上失智）41人、未滿 65歲失能身心障礙者（不含 50歲以上失智、65歲以上失
能老人、55－64歲失能原住民）65人、50歲以上失智（CDR 1分以上或身障資
格為失智類）23人（衛福部，2018），可見照顧對象有不同的階級、年齡與失能
程度。陳正芬與林幸君（2019）指出身心障礙家庭托顧的對象社經地位以低收、
中低收較多，障別以智能障礙為主，再是多重障礙，在一人獨立作業模式下，充

滿挑戰與壓力。 
透過家庭提供正式嬰幼兒照顧，照顧市場規模更大。2019 年底嬰幼兒居家

托育者 26,272人，女性 25,418人，被托育人數 43,204人，其中：男童 22,4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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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 20,778人，收托兒在 1歲以下 10,291人、1－2歲 15,088人、3歲以上 6,559
人（衛福部，2019），照顧者以女性為主，被照顧者是混齡、混性別的組成。 

總之，臺灣的「家庭雙重照顧者」，一般被稱為在宅保母，能夠提供像家的

生活環境，受到 0－3歲的家長偏愛，人數粗估為五萬多人；以中高齡女性為主，
在他人家中被照顧的老小約有四萬多；以嬰幼兒為主，家庭數約十萬。「家庭雙

重照顧者」以自家提供兩種照顧勞動，受到國家管制、市場競爭及儒家家庭主義

價值的力量形塑，形成公私夾雜的勞動場域，打破家庭、市場、國家壁壘分明的

部門界線，探索「家庭雙重照顧者」為何進入如此特定勞動場域的軌徑、有酬照

顧進入家庭無酬照顧形成照顧勞動的樣態衍生的倫理議題，尤其是法令政策及傳

統文化衍生的雙重約束，如何讓「家庭雙重照顧者」無「法」自拔，是本文欲揭

露之處。 

一、理論：女性主義理論之照顧特性與倫理 

女性主義理論內部存在多元歧異，共同點在了解與回應女性在社會被壓迫的

位置（Payne, 2005），關注女性劣勢的處境，並認為女性的從屬性要從系統與結
構去了解（George & Wilding, 1994）。各女性主義流派都同意要發展解放女性的
策略，但在壓迫成因與解放策略上有根本歧見（Abbort & Wallace, 1995/1996）。
尤其家庭勞動與托育是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焦點，呼籲政府應該提供經費在各

地廣設托育中心（俞彥娟，2008），也發展具女性主義內涵的照顧概念（Fisher & 
Tronto, 1990），視照顧為人類根本的重要經驗（Krogh, 1998），重視照顧價值，故
從女性主義觀點論述再生產的價值，方能體現照顧勞動特有的本質及倫理觀。 

（一）家戶勞動（Household/Domestic Labour）被貶抑的歷程 

「再生產」（reproductive），是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之一，資本主義社會以生產
方式與生產工具（mode of production）的擁有與否，決定階級本質與位置，劃分
擁有生產工具者和出賣自己勞動者，前者剝削後者之剩餘價值（Bradley, 1992）。
家庭是再生產單位，聯屬於資本主義系統，女性置於家庭從事再生產勞動，為儲

備勞動力和彈性勞動力來源，助於資本主義發展。家戶勞動，包括家務、照顧扶

養、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ing）、性需求、感情與情緒工作（emotional work）
和展現價值（symbolic work）（Gough, 1979/1995），沒有薪資、不屬於資本、不
具交換價值，被視為非生產性勞動（Gardiner, 1997），是用來支持生產活動的隱
形勞動。 
家戶勞動不僅在社會學理論的位置邊緣，也受新古典經濟學的貶抑。家庭在

前工業社會是基本的生產單位，但自工業革命後，工作開始與其他社會制度區分，

建立市場優越性、獨尊工作價值（Edgell, 2006/2009），家庭淪為非市場活動，成
為被忽略的市場（missing market）。到 18 世紀末，經濟學者創造非生產性
（unproductive）概念後，去除家戶勞動在國家經濟發展指標中的價值，家庭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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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單位（Folbre, 1994），家庭勞動價值被貶抑，女性被建構在家為男性提供人
身服務（Coltrane & Galt, 2000）。更在 Gray Becker的「新家庭經濟學」中視家庭
為具單一家庭效用功能（a single family utility function），堅持男女二元化的勞動
分工，女性被指派在家庭內提供勞動，成為次級群體，在公民身分以市場男性受

雇者為主下，女性被公領域排除（Marshall, 1950）。 
簡言之，家庭從基本的生產單位被貶抑成為隱形市場，不具經濟價值，是男

性知識建構的結果，而女性基於稟賦從事家庭勞動，也是被建構的結果。 

（二）照顧勞動與照顧價值 

照顧勞動的特性與價值一直是女性主義學者努力建構之處，從 Graham
（1983）先將照顧勞動牽涉到愛與勞動的特性，開啟對照顧勞動本質的關注。北
歐女性主義學者在 1970－1980 年討論照顧雙元性（duality）（活動與情感），重
視照顧特性、倫理。從 Tronto（1993, p.103）對照顧的定義，揭示女性主義觀點
之照顧與價值： 
照顧做為一過程和實務，照顧作為一種物種的活動包括我們所作的每件

事去維持、持續與修復我們的「世界」，因此我們盡可能的生活於其中。

這個世界包括身體、我們和我們的環境，所有的這些都是在複雜的生命

維繫網絡中彼此交織。 
Tronto 將照顧視為一種特定活動（a species activity），包括我們所做每件事

來維持或修復人類世界。照顧是人類維生的必需品，應被視為活動（doing care）
和一種安排（disposition）（being caring），在此，照顧不限於兩兩關係，而是人類
集體行動之一（Rummery & Fine, 2012）。 

此外，Thomas（1993）認為自 1980年以來照顧相關研究已將情感與活動分
解，較重視照顧者立場，遂發展一個整合（unified）照顧概念，包括七個面向：
（1）照顧者的社會認同：強調角色性別化；（2）被照顧者的社會認同：無論是
老、小、殘皆處於依賴位置；（3）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特定人際關係：按家庭熟
悉度與義務之聯結或聯帶（ties or bonds）產生特定關係；（4）照顧本質具活動與
情感之雙元性；（5）依領域之照顧概念有所不同；（6）存在經濟性；（7）照顧輸
送的制度與脈絡愈來愈多元。Daly與 Lewis（2000）發展社會照顧（social care）
的概念，強調國家角色如何型塑哪些照顧是有酬、無酬、正式、非正式照顧，並

重視照顧存在的義務與責任，照顧有別於其他商品與工作，是具強烈情感與道德

性。 
最後，Forbe與 Nelson（2003）認為面對照顧及照顧組織的安排，首要認清

照顧的本質與特殊性，包括：（1）人的基本需求：人不能沒有照顧；（2）照顧勞
動分為活動與情感，為此，勞動一詞較工作適切；（3）照顧是依據特定對象產生
的關係，因照顧會產生情感與承諾；（4）照顧品質難測、難以標準化；（5）照顧
產生外部性效果，有助社會資本，但影響照顧報酬的衡量；（6）被照顧者的失能
需要第三者介入等。簡言之，照顧作為一個勞動，是人與人的基礎、存在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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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夾雜情感、品質難標準化與難測、購買者與接受者不同及照顧、報酬與價格

存在複雜關係（Forble, 2001/2002）。這些照顧勞動的特殊性便是倡議照顧價值的
基礎（表 1）。 

 
表 1 
照顧勞動的特性 

 內涵 特色 
要素 維生的必要性 必需品 

組成 情感、勞動、關係、責任與義務 
同時 
進行 關係 個別化、權力性、連結性、正式或非正式契

約、特定對象有第三者介入 

報酬 正式或非正式、成本與代價、難衡量 難文字化、難契約

化、難商品化 
品質 難測、難標準化 

效果 產生承諾與連結、外部性效果，助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因此，照顧不像一般工作或生產，面對物體，處於短期、不帶深度情感、關

係單純、品質易鑑定、買賣的受益者只限於使用者。照顧特性與價值在於其是人

之存活必要的勞動（McClain, 2001），是人最根本與最重要的需要（Leira, 1994），
也是人人普遍的需要（Tronto, 2002），照顧提供人際性、長期性、個人性，存在
於隱形約定、愛與勞動同時進行（England & Folbre, 1993），助於產生照顧資本
（England & Folbre, 1999）。Staveren（2010）認為照顧有「主體能動性效果」（agency 
effects），超過個人自利和權力追求，照顧精神（caring spirits）如同本能可緩衝投
資風險及失業衝擊，可見照顧具相當的集體價值。 

（三）照顧倫理（Ethnic of Care and Value） 

立基於照顧勞動的特性與重要性衍生的照顧倫理與價值是女性主義者倡導

所在。自 1980年針對工作再定義與照顧理論化（Ruth, 2000），打破由男性為主
體的工作價值，正視照顧價值與倫理，如從 Tronto（1993）開始，後有 Sevenhuijsen
（1998）、Young（1997）、Kittay（1999）和Walker（1996）等對照顧倫理的發展
有相當貢獻。簡言之，關係性（relationality）、互賴性（interdependence）是照顧
倫理核心概念，以此檢視社會政策的基本價值（Sevenhuijsen, 2003），當政策僅強
調自我效能（self-sufficiency），獨尊自利，便貶低人在關係的事實、忽略互賴。
因此，照顧倫理所強調的是「關係的自主性」（relational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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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者也強調，需要意識「照顧是一個實作的過程」（as a process and as 
a practice），涉及不同階段與要素，包括承擔照顧的必要性（caring about）、接受
責任並決定行動（take care of）、滿足照顧需求（care giving）和被照顧者的回應
與合作（care receiving）（Tronto, 1993），此象徵四個照顧之核心價值：關注
（attentiveness）、責任（responsibility）、能力（competence）與回應（responsiveness）。
為此，照顧實作需要在「自我照顧」、「照顧他人」與「照顧世界」取得調和，方

能在多方中建立「非對稱的互相性」（asymmetrical reciprocity）（Sevenhuijsen, 
2003），在多方間取得尊重與平衡。 

因為照顧有利於集體社會，是公共財，女性主義者促進照顧價值與倫理成為

政治與法治的核心。1994 年 Nancy Frobe 倡導女性友善社會（women-friendly 
society）和「美好國家和家庭國家」（Nice Countries and the Family State）（Forble, 
2001/2002），呼籲將照顧價值納入國家發展的基模，將照顧權納入社會權，讓人
有權利去照顧與接受照顧（Leira & Sarsceno, 2002），促進照顧效果最大外部化。
Sevenhuijsen（2003）強調新的照顧政治，促進照顧與工作的平等，讓人在生命維
續的網絡實踐照顧權與被照顧權，讓照顧成為人類活動的核心。 

（四）第二波女性主義關注嬰幼兒照顧：集體照顧的價值與倫理 

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者直指政府應提供全面性公共托育，達到解放女性的目

的。公共性托育意指政府出資建立托育中心或補助托育費用、規範托育品質；全

面性托育是指政府提供的托育服務是以全民為對象，沒有階級差異（俞彥娟，

2008）。女性主義者更倡議養育下一代是集體責任，社區、政府與職場都需要扮演
角色，讓托育走向家外，轉為社會的公共事務。具體策略是「互助托育中心」，是

一種免費、全民性、地方性的，其是否要由專業人士推動管理，有不同的想法，

反對者期待由家長出錢出力，視經費再聘請工作人員或志工，以維持自主性，但

此模式多面臨營運的問題（Baxandall, 1970）。還有的做法是推動「公社的群體養
育」，由成員平均分攤養育，降低母子間的專屬關係，兒童有不同的照顧者，人人

都是照顧者與養育者，藉照顧集體化形成社會資本（俞彥娟，2008）。由此可知，
女性主義運動者欲建構一種集體照顧的倫理與價值，國家、社區雖扮演相當的角

色，但要以集體照顧為依歸。 

（五）新公共管理主義下的照顧勞動被支解？ 

女性主義者倡議的照顧倫理與價值，受到相當的反動與挑戰。尤其隨著福利

國家轉型，福利多元主義價值當道，照顧作為國家政策介入的領域，照顧提供已

非家庭部門的「專利」，走向家外朝向市場化與商品化，或者往公共化，市場、

國家扮演不同的角色。Leira（1994）以「照顧制度分化」表達照顧關係因各部門
存在不同規範、行為、理性邏輯、適當的方式等，形成特定簽約文化和組織網絡，

重塑國家、市場、家庭與社會的界線與關係，讓照顧本質變得模糊（Fink,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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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福利國家面臨諸多危機，尤其是財政赤字，新右派價值當道，讓管理主

義勝出，以更經濟的方式管理服務。管理主義的本質是一種信仰、意識型態與實

務架構，重視效率與效益（Tsui & Cheung, 2004），此透過競標與委外，強調契約，
自 1970、1980年以後，管理主義的價值影響著各個領域（Firth, 2002），福利國
家走向契約國家。新公共管理主義內涵與管理主義相似（黃源協，2019），更強
調最佳價值，替代過度強調競標，強調實務以及尋找更有效率效能的服務輸送模

式（侯建州、黃源協，2012）。此重構原有的照顧與服務脈絡，削弱專業裁量權，
專業活動被一系列管理的必要（managerial imperatives）約束，企圖建立單一管理
體系並委託服務給社區。以契約作為組織型態如何影響照顧勞動？張英陣（2012）
指出購買契約進入社區照顧造成去專業化的惡果，值得省思。 
托育是根基於社區與鄰里，是一種社區服務，其用來處理父母有事時，

將孩子交由父母以外的人照顧（Michel, 1999, p.4）。 
當成人工作化成為常態，衍生嬰幼兒照顧的壓力，轉由誰來照顧？在哪被照

顧？如何定價？品質的標準？牽動國家、市場、社區與家庭在照顧責任與角色的

變遷。臺灣在嬰幼兒照顧分工轉型的歷程中，形成「家庭雙重照顧者」，也經歷

照顧從非正式勞動走向正式工作的歷程，並在證照化與專業化的浪潮下，擁有專

業地位，在國家也在新公共管理主義的影響下，進行管理，讓「家庭雙重照顧者」

的照顧勞動受到國家直接管制，加上無酬照顧原有的道德框架，其勞動經驗，展

現國家、市場、家庭各種力量的折衝或抵消，讓照顧勞動難以兼顧勞動與情感

（James, 1992），支解為技術性勞動，照顧雙元性被切割（Thomas, 1993），更因
照顧涉及個人與人際、不同領域和不同利益的組合，公私交雜，形成多面向照顧

的難題（Leira & Sarsceno, 2002），甚麼是好的照顧、對誰來說甚麼是好的照顧、
如何提供好的照顧、在哪提供好的照顧等等，形成特定工作與家庭衝突的面貌，

讓照顧牽涉相關的議題更加複雜。 

貳、文獻檢閱：照顧者、照顧倫理及嬰幼兒照顧 

照顧提供的多元化，讓「照顧者」成為異質性的群體，歸納現對照顧勞動者

的名稱與性質，有助於勾勒「家庭雙重照顧者」是一個隱形存在的位置。再檢閱

本土在嬰幼兒照顧的文獻，有助於發現「家庭雙重照顧者」及牽涉到的勞動處境

和倫理議題是一個研究缺角，以下分別陳述。 

一、照顧者 

英國最先關注「照顧者」，使用「照顧者」一詞已有 200多年，從 1970年起
以「照顧者」形容置身於家庭照顧的女性群體（Rummery & Fine, 2012）。1980年
代英國的照顧研究仍以「照顧者」為中心。美國強調勞動二元性，Graham（1983）
一文（Caring: A labour of love）指出照顧是再生產過程，是種身分與位置，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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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身分與位置，「照顧者」指涉以家庭為主要場域的女性群體，照顧是一種

無酬家庭勞動。 
當照顧成為工作與商品化、專業化後，「照顧者」更加多元與複雜。「專業照

顧者」指有學歷與證照的照顧工作者；「家庭照顧者」指在家庭提供的無酬照顧

的人；「有職照顧者」是家庭照顧者有其他有酬工作；「雙重照顧者」（dual 
caregiver）指在家庭提供無酬照顧，在正式職場以照顧為工作的人；「非正式照顧
者」（informal caregiver）指有別於以有酬、正式照顧的工作者。因此，從照顧提
供的場域、專業性、正式性與有酬性與否產生不同的稱呼。 
此外，也因年齡與國籍對照顧者有其他的名稱。如「少年照顧者」（child/young 

carer）、「高齡照顧者」、「外籍照顧者」等；當照顧者不限於一人時，「主要照顧
者」1（primary cregivers）指照顧提供最多或是與被照顧者同住者（邱啟潤等人
，2002）；「照顧者循環」（caring circle）指女性一生從小擔任無酬照顧者、成年
以照顧為工作或是雙重照顧者、老年時仍是照顧者的歷程（Rimmer, 1983）。 

這些關於「照顧者」的名稱，隱含照顧提供場域、正式與非正式、有酬照顧

與無酬照顧、照顧他人與照顧自己家人壁壘分明的假設，無法回應自照顧分工轉

型以降，家庭成為一個正式照顧的工作場域，存在獨自在自家同時提供無酬照顧

與有酬照顧的勞動群體，而「雙重照顧者」較指向在家庭是無酬照顧者，在家外

是照顧工作者的群體，實務指稱的托育服務員、托育工作者與家庭托顧員，但忽

略其同時也在自家提供無酬照顧的事實，產生對一群在自家提供正式照顧和無酬

照顧的群體，在沒有被適切命名下，為利於討論，本文暫定為「家庭雙重照顧者」。 

二、研究照顧者的典範 

對於照顧者的相關文獻，可歸納三大類典範（劉香蘭、古允文，2015）。一
是剝削典範（exploitative paradigm），凸顯女性聲音，討論女性被置於無酬照顧位
置並論及相對的犧牲，如 Bardasi與 Gornick（2008）；二是差異典範（different 
paradigm），重視文化與差異，研究文化如何影響照顧行為、關注照顧關係中權力
差異，尤其在全球照顧鏈發展下，因種族與民族的差異產生照顧概念的差異；三

是普同典範（universalist paradigm），因差異論述將照顧轉為政治性概念，照顧進
入國家與國際公共政策，成為平等的基礎和政策要素（Williams, 2001）。 
參照此三個典範，整理近年國內以家庭為場域的照顧者為相關文獻（表 2）。

發現如下：（1）照顧者文獻多見於護理領域（邱啟潤等人，2002），以剝削典範
為主，偏向家庭照顧者，探討照顧者的負荷、壓力、需要等；（2）概念常將壓力
與負荷混淆、對主要照顧者缺乏一致性界定，影響評估量表的研發（郭穎樺等人，

2014）；（3）照顧者的位置是從被照顧者的病名與狀態來界定，如精神病患、身
心障礙者、住院病患、中風病患的照顧者，如李建德（2005）、何志鴻和黃惠璣
（2007）；（4）身心障礙者的照顧議題，尤其是成年身心障礙者與其老年照顧者
                                                      
1 主要照顧者的定義：（1）花費最多時間來照顧的人，但照顧時間界定有多種不同的看法。（2）

主要負責病患照顧工作者。（3）與病患同住的家人。 



 
 
 
 
 
 
 
 
 
 
 
 
 
 
 
 
 
 
 
 
 
 
 
 
 
 
 
 
 
 
 
 
 
 
 
 
 
 
 
 
 

 

女性「家庭雙重照顧者」之無「法」自拔： 

反思新公共管理主義下的照顧契約與倫理 

- 9 - 

的處境（王文娟，2011；陳政智、陳玠汝，2015），也從剝削典範出發。簡言之，
以剝削典範的照顧者文獻，偏重於家庭範圍、照顧者壓力、負荷和高度依附被照

顧者的年齡、失能與疾病類型的照顧者位置。 
差異典範與文化觀點相比較，前者從不同照顧者的角度討論居家照顧的需求

（胡玉媛等人，2009）；後者較論及外籍看護工的處境（陳正芬，2012；藍佩嘉，
2008），以家庭照顧為範圍。普同典範關注家庭照顧者權益，從義務論轉為權利
論，如劉毓秀（2011）、王增勇（2011）與洪惠芬等人（2012）。 
另以家庭提供正式、有酬照顧的文獻，焦點於托育工作員、居家服務員，關

注工作風險、壓力（楊筱慧，2014），呈現剝削典範。差異典範只有林香梅等人
（2009）從原民觀點討論照顧服務員的壓力。此外，以家庭為照顧工作場域之勞
動特性（謝玉玲，2011）、照顧關係（何嘉祥，2016），偏重到宅式居家服務，較
少論及在宅式照顧勞動者的處境。陳正芬與林幸君（2019）雖有討論身心障礙者
的家庭托顧，但偏重於方案評估。 
 
表 2 
照顧者研究的典範位置 
 無酬照顧（較偏重家庭無酬照顧） 有酬照顧（到宅為主） 
剝削典範 邱啟潤與金繼春（2006）；李建德

（2005）；何志鴻與黃惠璣（2007）；
陳正芬（2012） 

楊筱慧（2014）；郭俊巖等人
（2015）；何嘉祥（2016） 

差異典範 胡玉媛等人（2009）；藍佩嘉（2008）；
陳正芬（2012） 

謝玉玲（2011）；林香梅等人
（2009） 

普同典範 劉毓秀（2011）；王增勇（2011）；洪
惠芬等人（201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三、只見托育、不見「家庭雙重照顧者」？ 

「家庭雙重照顧者」，在臺灣俗稱在宅保母，現稱居家托育者，其角色相當

多元，承受相當的壓力（張碧如、蔡嫦娟，2003），也因家庭與工作場域的重疊，
如能運用自家資源，可形成支持力量（洪敏中，2003）。這些研究略涉及保母工
作與家庭場域重疊性產生的衝突與困擾，較未從照顧分工轉型下論及產生契約主

義對這群照顧勞動者產生的影響。反之，劉毓秀（2011）、傅立葉與王兆慶（2011）、
王舒芸（2014）從鉅視層次討論臺灣托育體制條文關注嬰幼兒照顧公共化面臨的
挑戰與臺灣創新之處，後兩篇指出制度轉型所面對的挑戰。這些文獻並未關照到

照顧制度轉型下產生「家庭雙重照顧者」的勞動處境，文獻研究焦點呈現微視、



 
 
 
 
 
 
 
 
 
 
 
 
 
 
 
 
 
 
 
 
 
 
 
 
 
 
 
 
 
 
 
 
 
 
 
 
 
 
 
 
 

 

輔導與諮商學報 

- 10 - 

鉅視兩極的現象，而研究「家庭雙重照顧者」的經驗是有效連結微視的照顧勞動

與制度轉型的關係，助於檢視政策執行的情況。 

四、文化宰制的孝愛倫理 

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什麼是對？什麼是不對？是倫理學的基本提問。但

照顧倫理不僅討論甚麼是好的照顧？更要討論由誰來照顧？如何決定甚麼是好

的照顧？尤其在照顧分工從無酬照顧的場域走向正式、有酬照顧的過程，甚麼是

好的照顧？因專業領域及照顧勞動的場域而有不同。如在醫療專業場域，是透過

倫理審議做判斷（陳武宗，2015）或對特定生命倫理（緩和醫療條例的倫理或臨
終關懷）進行剖析（邱泰源等人，1998）。長照領域中的倫理議題，是從不同專
業人員的倫理角色出發（胡中宜，2005），偏向機構式照顧為研析範圍。 

以家庭為照顧場域，偏重無酬照顧，強調儒家家庭倫理，停留在義務論。在

老人照顧討論三代同堂，女性（媳婦）成為實際照顧者，存在文化契約（胡幼慧，

1995），老人照顧是由「愛」與「責任」為趨力，有「剝削」與「自我剝削」的特
徵（劉梅君，1997）。即使隨社會變遷，家庭可在選擇自家安養或將長輩送至長
期照護機構做選擇，盡孝方式有所不同（Wang, 2011），仍存在孝道的兩難。在嬰
幼兒照顧部分，強調母愛與犧牲的文化契約，透過母職責任私有化，以密集地實

踐母職以符合「好媽媽」文化框架（唐文惠，2011）。 
因此，照顧倫理的相關文獻呈現以場域壁壘分明的分割，機構場域討論有酬

照顧的契約、家庭場域偏重無酬照顧的文化約定。忽略「家庭雙重照顧者」同時

承受正式契約與非正式照顧契約的約束及其中存在衝突所產生的倫理議題。 
簡言之，從照顧者的文獻窺見照顧者的界定並未一致，較多討論家庭照顧者

的處境與需要，呈現剝削典範為主。對在家庭提供正式、有酬照顧的文獻，也以

剝削典範為主，偏重到宅式的照顧模式。針對在自家提供嬰幼兒照顧的文獻，呈

現微視與鉅視視角的分裂，強調托育體制未顧及在家照顧的實際經驗，強調在宅

保母者又偏重微視經驗！而「家庭雙重照顧者」的勞動現象能連結鉅視與微視，

以其為研究對象，有助於理解照顧分工轉型下的微視經驗，助於政策反思。 

參、研究方法 

基於研究初探性，在研究方法的設計以深度訪談訪為主，輔以文件分析法。

因「家庭雙重照顧者」多為女性，初步以女性為主要參與者，運用女性主義觀點

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 

因蒐集資料之際，本土家庭托顧方案才開始推展，為能蒐集深度與豐富的資

料，故以居家托育服務為主。考量社區保母的發展及其專業化過程，本研究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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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指標作為選樣原則：（1）世代：世代代表著不同年齡群體有不同的經驗與集體
意識，本研究選擇 1950年代出生的女性和 1970年代出生的女性為對照，前者生
長在照顧未專業化的時期，但中高齡經歷照顧成為工作的時期；後者生長在照顧

已是正式工作的脈絡，在其青壯年可能是專業照顧者。不同世代女性所經驗照顧

倫理與照顧勞動的本質因專業化歷程存在相當的差異；（2）正在以自家作為照顧
工作的場域；（3）以嬰幼兒為正式照顧對象的女性。透過個人網絡、滾雪球接觸
可能的「家庭雙重照顧者」，實際訪談以深度性個案（intensity）和關鍵性個案策
略（critical case），最後按資料蒐集的飽和度，主要有 6位「家庭雙重照顧者」參
與2。從 2013年 8月到 2014年 8月進行資料蒐集，因時間與成本的限制，偏重
於雙北。訪談地點尊重參與者的選擇，多在家和餐廳進行。訪談次數 1－2 次，
每次至少 1.5小時。檔案分析從 2013年 9月進行到 2014年 12月，蒐集範圍包
括相關法令、托育政策和計畫（如「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

等。 

二、資料整理與分析 

按資料屬性進行整理與分析。訪談資料先將口語資料轉為文字檔，每位受訪

者編以代碼（1950表示出生於 1950年代、1970表出生於 1970年代），再按訪談
次序編英文碼。資料分析包括「資料化約」、「資料展現」與「結論」，從單一個

案分析開始到跨案的對照，最後形成主題，如從本文浮現的主題有進入「家庭雙

重照顧者」的路徑、照顧契約、照顧風險等等。檔案分析包括以下步驟：（1）各
類文件依時間整理與編輯；（2）細讀和標示重大政策轉折；（3）從女性主義觀點
予以進行編碼；（4）從單一政策到不同政策的對照和連結；（5）發展主題與論述。
如《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的分析，從法理層次分析規範的項

目，將其與女性工作化下和照顧社區化的政策連結。最後，形成弱勢者勞動處境

及在雙重契約管制下其無「法」自拔之論述。 

三、參與者基本資料 

研究參與者資料如表 3，出生於 1950 年代與 1970 年代的女性各有 3 位。
1950 年代出生的女性經歷托育專業化的歷程，她們多是國中小畢業，從鄰里保
母做起，因政策要求加入保母系統，成為專業托育工作者，研究時平均年齡 60
歲，成為「家庭雙重照顧者」平均有 15年之久；1970年代出生的女性是高中職
畢業，有的讀幼保教，婚後經歷工作與照顧的衝突，進入托育工作，研究時平均

                                                      
2 研究者的博士論文樣本聚焦在不同場域提供照顧的對照與照顧經驗持續、中斷或累積的豐富
性，樣本包括不同世代的女性在家全職照顧、在醫院擔任照服員、家庭雙重照顧者或是有職照

顧者（劉香蘭，2015）。本文專擇家庭雙重照顧者予以分析，故未將整體研究的樣本全部納入，
篩選的標準是：（1）世代、（2）研究時正以自家作為照顧工作的場域、（3）以嬰幼兒為照顧對
象的家庭雙重照顧者。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5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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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為 34歲，成為「家庭雙重照顧者」平均有 5年之久。社經地位方面，6位女
性中 1970I是低收入戶，周日與配偶一起擺攤。1950D是單親母親。一位 1970B
在研究時尚未加入保母系統，曾經在自家同時照顧公婆、子女與托育兒，有相當

特別的經驗。 
 
表 3 
參與者基本資料 
代碼 個人與家庭背景 照顧經驗 

1950A 高職畢，已婚，子女
已婚 

婚育後主要照顧家庭，子女成年後當鄰里保母，再轉

為專業托育工作者，兼顧孫子女的照顧 

1950C 高中畢，已婚，子女
已婚 

婚後在家鄰近小公司工作，後因子女小上學適應問

題，當全職母親，子女成年當保母，目前負責照顧孫

子女和托育兒 

1950D 高中，已婚夫歿，子
女已婚 

婚前婚後幫父親事業，丈夫意外身亡後開始當鄰里保

母，後取得專業執照並進修幼教，同時照顧收托兒與

子女 

1970B 高中畢，已婚，子女
小學階段 

婚後因外勞逃逸，離職先後照顧公婆與年幼子女，同

時開始當保母，未加入保母系統 

1970H 幼保科畢，已婚，子
女國中小學 

婚後原在幼稚園工作，因照顧女兒離職，生 3個子女，
在家 10年，前 6年做手工，後 4年開始從事保母，是
專業保母 

1970I 高中肄（現進修幼

教），已婚，育幼 4子
女（其中 3胞胎） 

婚前從事便利商店工作，婚後因先生工作不穩，週日

一起擺攤，到幼稚園工作，後從事保母兼顧家庭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家庭雙重照顧者」獨自一人在自家兼顧兩種照顧勞動，一是被納入社區托

育網絡，提供平價優質的正式照顧，二是被自家家人期待提供無酬照顧。「家庭

雙重照顧者」處於正式與非正式關係網：被照顧者處於被置換的空間，面對非家

人的家規、語言與角色，收托兒家長扮演購買者與監督者；自家老少，同時接受

她的照顧，當正式照顧進入家庭，「家庭雙重照顧者」如何因應與自處？全家又

如何因應正式照顧的「入侵」？國家如何規範其間的角色與關係？本處先描述她

們進入「家庭雙重照顧者」的軌徑，後呈現有酬正式照顧進入到家庭所產生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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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一、進入「家庭雙重照顧者」的軌徑：制度衝突與結構漏洞的結果 

當工作成為獨立與宰制性的制度，成人工作化的價值當道，產生工作與家庭

間的衝突，已成為國家介入之領域，促進成人職場與家庭照顧的兼顧。全民性與

普及性的托育制度在此脈絡下發展，作為兩個制度之間的調節與連結機制，尤其

對女性的解放更具意義。從此角度，個人與家庭生命歷程在特定時點，遇到制度

間的衝突，便需有緩解的機制。 
本研究發現，不同世代女性進入「家庭雙重照顧者」的軌徑存在特定制度間

的衝突，尤其是當家庭成員發生意外或家庭歷程進入中高齡衍生的家庭經濟需

求，成為「家庭雙重照顧者」是女性採取的策略以兼顧工作與家庭雙重要求，如

1950D原本協助父親的事業，因配偶意外去世，她必須扛起家庭重責，為兼顧子
女教養，被迫進入照顧工作；1970H原本有工作，將子女托給母親照顧，但女兒
影響母親在家托育工作的品質，才由她帶回家照顧，為了家計，成為托育工作者： 
我先生是 49 歲車禍出事，一個男生十歲，一個念初中，都到安親班，
之前是給婆婆帶，到一個瓶頸時，我就當保母，以前都認為當保母是家

境很差的才會當保母，我想我怎麼會這樣，不能坐吃山空，我就找一個

照顧小孩又可以賺錢的，我就做保母（1950D）； 
我幼教科畢業，很排斥當保母，媽媽是保母，幫我帶大女兒，我大女兒

聲音高八度，影響其他小孩，我從幼稚園離職，後來連續生三個小孩。

妹妹來電問我要不要帶，說那位媽媽找的很急，我說好啊，反正問，也

不一定會成（1970H）。 

其他女性的情況類似，子女上小學、家有長輩照顧及先生退休後老年家庭經

濟所需，讓她們改變原來的人生軌徑，在家工作。如 1950C，婚後先換工作到離
家近的小公司，小公司老闆讓她能帶子女到職場兼顧照顧，但到女兒入小學，學

校與公司作息衝突，她才離職在家做保母。過去研究著重在婚姻與生育所產生女

性工作的中斷或撤離，值得注意是子女的生命階段引發制度間的衝突與壓力，往

往也是女性成為緩解衝突的避震器。對女性而言，此是去技術化的歷程，也是一

種「懲罰」，從勞動市場撤退，喪失正式職業福利，成為鄰里保母，作為隱形勞

動者： 
等我女兒小一，因為學校只讀半天，她個性比較敏感害怕，當時夏天下

午容易打雷，她容易嚇到，我就從工作退下來，其實一兩年後，因為技

術改變很大，跟不上了，後來鄰居請我幫忙帶小孩，我試試看，之後考

證照（1970B）。 

而 1970B成為保母也是制度漏洞所致，原本有工作的她，在家裡聘用外勞照
顧失智症的公公，外勞不堪照顧負荷一個一個紛紛逃逸，政府規定要先找到逃逸

者才能再聘僱新外勞，在照顧不能等的當下，作為媳婦的她成為填補照顧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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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缺的人： 
後來婆婆生病，整個照顧及錢財都是我們出，隔年換我公公，老人失智

症，外勞一個一個跑掉了，在這情況下就由我辭職回家顧小孩與長輩，

女人最弱勢就是這，在家煮飯、避免公公出去回不來，…後來親戚知道

我在家裡，她們臨時找不到別人，拜託我臨時照顧，我是說她們不介意

的話，我可以照顧。當時我小兒子只有 7－8 個月，大兒子 2 歲多
（1970B）。 

1970B特別之處是她開始幫忙鄰居照顧小孩時，同時照顧家中長輩、自己兩
個小孩和一個收托兒，照顧者與被照顧者比例是 1：4，因為「兼」著做、「幫忙」
做，意外地將保母變成日後「工作」。 

而老年家庭的經濟需要是促使中高齡女性再度就業的驅力。1950A因先生退
休，少一份薪水，在能兼顧家庭情況下，選擇在自家工作： 
之前也不想說當保母，後來想多少可以幫助家裡，不然我要做甚麼，小

孩都長大了，可是年紀大了，你又不能做些雜工；一開始我不知道要找

什麼工作，就有一個想法，帶小孩我家裡可以照顧到，不出去風吹雨打，

我不喜歡到宅，到宅要出去，有被綁住的感覺，在家裡比較自在

（1950A）。 

隨著年輕女性的工作化，生育後產生托育的壓力，由誰來填補？在家多年的

全職家庭主婦，在其高齡時，子女長大工作獨立、先生退休，運用自身多年照顧

的經驗，成為保母填補家庭經濟，反映老年家庭工作與照顧要如何兼顧的議題。

當長期有正式工作的男性面臨退休，衍生出家庭經濟的壓力，往往成為長年計算

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女性配偶之壓力？中高齡女性成為「家庭雙重照顧者」，背後

存在老年家庭經濟與照顧的議題，制度如何回應？中高齡女性眼見家庭收入減

少，運用自身多年照顧經驗以兼顧家務，選擇在家當保母成為一種對策。 

二、檢視家庭勞動場域：當有酬照顧進到無酬照顧場域 

家庭在法令規範下成為提供正式、有酬照顧的場域，是從 1992 年推動社區
保母系統開始，並在 2008年「居家托育管理與費用補助實施計畫」下，建構「政
府與民間合作管理保母托育＋低度補助家長＋促進就業措施」模式（劉毓秀，

2011），達到女性工作與照顧福利整合的目的。而此與 1997年行政院「政府再造
綱領」揭示建立以顧客、消費者為導向的績效與管理制度的政策連動，透過社福

民營化與購買式服務契約，讓社區、家庭成為正式供服務的一環，又在政府推動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完成公共服務契約委託

政策法制化（劉淑瓊，2011），家庭作為正式照顧的場域，便是新公共管理主義
下提供公共服務的策略。 

在此制度脈絡下，照顧提供的部門愈來愈多，部門關係與權責成為一個待解

的議題。Forlbe與 Howes（2012）以照顧制度多元化的概念，描述國家、市場、
家庭和社區成為照顧提供的部門，有各自照顧概念、邏輯和控制方式（Kiujn, 



 
 
 
 
 
 
 
 
 
 
 
 
 
 
 
 
 
 
 
 
 
 
 
 
 
 
 
 
 
 
 
 
 
 
 
 
 
 
 
 
 

 

女性「家庭雙重照顧者」之無「法」自拔： 

反思新公共管理主義下的照顧契約與倫理 

- 15 - 

2000），部門界線與關係不再壁壘分明，是隨需要移動。這個現實或事實，需要
本土檢視和討論。 

（一）法定與理論層次：國家角色的缺位與虛擬 

臺灣嬰幼兒照顧提供的部門，主要是家庭承擔，再者是市場（李宏文，2009），
顯現私有化的特徵，國家長期缺席缺位，保母成為非正式經濟，任由市場機制與

非正式照顧經濟主宰。透過女性主義運動者、婦運團體的多年努力，搭證照化與

專業化的浪潮，從 2000年實施社區保母支持系統，後透過 2008年「改善友善環
境：保母托育管理及托育費用補助計畫」將托育費用法制化，2014年《居家式托
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規範在家托育工作者的資格、條件與規模等，2015
年實施居家保母登記制，強制有證照保母向縣市政府登記，讓有證照保母被國家

納管，加強國家管理之責（傅立葉、王兆慶，2011），但實際運作上，是由國家
委辦的代理性組織（如非營利組織等）直接督導專業托育工作者，形成國家、非

營利組織、個別托育工作者與消費者之間層層契約的運作型態，將福利國家轉為

契約國家（張英陣，2012）。 
此多層次的契約形成多層次的照顧契約網絡，包括：（1）以委託或競標方式，

用委託契約建構民間單位扮演教訓、輔督、媒合角色，作為政府代理人。為此，

明定民間團體的參與資格、角色與責任和政府補助的內容；（2）國家規定托育者
與其家庭之設備與要求，如安全與衛生。在資格上，托育工作者有年齡有 20 歲
基本限制，證照、健康檢查等證明文件，並有具備與不具備的條件，前者是托育

工作者及其家庭需符合「良民」資格，後者是需符合不具備要件，包括性犯罪、

性騷擾、犯罪、曾吸毒、暴力犯罪、行為不檢等。完全符合上述資格者要與政府

授權委任的民間組織簽約。服務規模與費用也受到國家規範，如托育人數上限（托

育收托兒最多 4人，2位四歲以下、2位二歲以下），內含照顧工作者自己兒女；
（3）透過補助或津貼引進市場競爭機制，讓一些家庭成為消費者，購買服務與
照顧，隨著購買，補助款再分配到消費者；（4）以委任契約的方式（康文彬，2019），
規範托育工作者和消費者的服務關係（消費者未必是直接接受服務者）。托育契

約書規範服務起訖時間、服務內容、報酬、工時與加班費的計算、臨時與突發狀

況的處理、雙方責任與義務等。 
從法制層面分析，國家與民間組織存在委外關係；民間組織、托育工作者存

在教訓輔的關係；托育工作者與消費者存在委任關係。國家角色因有委外單位代

理，作為媒合、教育輔導、品質管理與衝突管理，國家與消費者關係轉為間接化，

國家角色隱藏與虛擬化。而居家托育之契約本質並非僱用與承攬關係，實屬民法

中委任性質，居家服務契約並非主管機關經授權的非定型化契約，僅具參考性（康

文彬，2019），也顯示國家角色的曖昧。這個以契約連結不同部門與角色的照顧
網路中，「家庭雙重照顧者」和家庭處於中心點，唯一與國家、民間組織、消費

者同時產生契約關係的節點，同時受不同契約的規範和不同部門的期待，其位置

相當重要，也相當邊緣。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50195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5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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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訴諸消費者選擇，家庭被迫公開 

國家運用家庭作為正式照顧的單位，增強「好的照顧」是在家庭，注入「像

家」、「正常」的照顧價值，打破隱蔽、隱私的家庭界線。有別於傳統保母靠鄰里

口碑的媒合模式，「家庭雙重照顧者」在掛牌前，自家要先改裝符合國家消防、

衛生等與設備等規定，爾後還要接受中介團體到家督導與視察。為了吸引客群或

讓有利於消費者選擇，「家庭雙重照顧者」要將其個人個資、專業背景、收托狀

況在官方與民間網站公布，或透過個人部落格吸引客群，並在媒合中形成特定的

消費（shopping）模式： 
年初有家長來我家時候，在電話跟我講得很開心，說到我家來前會跟我

連絡，早上聯絡，晚上大家都在吃飯，桌上的菜沒收，爸爸就來了，吃

飯時間根本沒有辦法好好介紹，他就不是很滿意，我聽其他保母同事講，

說有位先生在找保母，都要簽約了，時間到人不見、電話也不接，這先

生接著又找另外一個同事，他喜歡前面同事的環境，喜歡後面同事的托

育價格（1970H）。 

如同 1970H的經驗，顧客在下班後「無預警」到「家庭雙重照顧者」家裡訪
視，產生讓雙方不舒服的經驗，也破壞第一印象。從消費者的角度，把他人的家

當店家，呈現逛市場的心態，相當市場化。而以自家為工作場域的「家庭雙重照

顧者」，家庭生活與家庭時間往往有自己的界限，尤其是日托的照顧型態，也有

下班的時間點，但因有競爭，卻要忍於家庭隱私被破壞與打擾。當「家庭雙重照

顧者」全家一起吃晚餐時，被不速之客打擾，是全家都要一起招待？將家庭作為

照顧勞動場域，當家庭環境、家庭成員成為商品的一部分時，是整個家庭被迫公

開展演以客為尊的服務態度，產生不為人知的紛擾與衝突。 
消費後進入到貨比三家不吃虧的階段，比較的過程讓不同的「家庭雙重照顧

者」與家庭在不同項目中被評比，無論是加分或扣分，各消費者有不同的標準與

要求。甚麼是標準的環境與設備？甚麼是標準的態度與價值？並沒有具體規範與

共識，如何給分與打分？在這個過程，「家庭雙重照顧者」也在蒐集資料，評估

來者是否是好配合的家長？家庭經濟程度？雙方進入測試與理性討價還價的階

段，過程是雙方價值觀互動與相互理解的過程，當國家沒有訂出甚麼是標準化的

照顧或甚麼是好的照顧內涵時，就由交易雙方協商，呈現經濟理性和社會理性並

存的交易模式： 
家長打電話來詢問，內容是不是領有證照的、保母能不能幫我申請每月

三千塊托育補助、方便帶的日托還是 24 小時全日托、目前托育幾個、
總共會帶幾個、每月保母費用，都是最基本的問題。家長除托育價格要

比較、托育地點遠近要比較、也要比環境設備，好的家長在看過環境後，

還會聯絡說最後決定（1970H）。 

交易是一種社會過程，舉凡方便性（地理遠近）、經濟性（如各種費用）、安

全性、家庭支持性、配合性（臨托之可能）及照顧工作者本身的照顧理念與方法，

都在消費者理性考量之中。消費者本身的工作、經濟條件、家庭關係及收托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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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特質與照顧難易度也在「家庭雙重照顧者」的理性打算之中，從雙方資訊公

開的時間與程度，「家庭雙重照顧者」被要求先公開於網路。消費者的資料是在

互動中選擇性揭露，呈現不對等的交易關係。照顧並非一般商品，銀貨兩訖，只

要知道消費者的經濟能力就好，對於收托兒的特性、家庭關係與家庭成員等等，

對於照顧提供者來說是相當必要的資訊，方能降低溝通成本。由此可知，「家庭

雙重照顧者」與家庭處於被迫公開家庭環境與隱私的位置，處於資訊不對等，重

要資訊可能並非在第一次見面便可一一蒐集與澄清，產生的結果是照顧風險由

「家庭雙重照顧者」承擔！成交往往靠的是無法量化的「緣分」，說明了照顧勞

動具難以完全商品化的本質。 

（三）訴諸專業，承受另一種不能說 NO的結構 

因為保母不能選小孩，如果來的是有問題的小孩，有證照的保母，政府

希望妳不要拒絕，包括是有疾病的、身心障礙的，就是要幫助父母知道

國家有資源可以運用，不要擔心保母費負擔不起，請就安心的把小孩交

給保母，放心去工作（1970B）。 

受到證照化的價值影響，托育工作者取得證照是必要條件，此讓「家庭雙重

照顧者」，除讓自家成為一種正式、有酬照顧的專業化環境外，更受到國家規範

要扛起「專業」職責，被期待不拒絕、不退貨，呈現照單全收的工作型態，此讓

托育服務具有公共化性質。在面對疑似受虐或發展遲緩的嬰幼兒，「家庭雙重照

顧者」更須扮演通報與轉介的角色，代替國家成為護衛兒童生命權與發展權的前

線，有時也因為收托兒父母離婚或產生家暴，「家庭雙重照顧者」與家庭可能成

為臨時安置之所，承受各種風險，型塑不能說 NO的處境。與機構照顧不同之處，
機構有團隊、跨專業資源、標準化處理流程，進行風險預防與管理，「家庭雙重

照顧者」卻是個人與全家進入到承擔風險、無法拒絕的位置，國家重劃公私界線，

讓「家庭雙重照顧者」與其家庭處於公私交雜的灰色地帶，承擔過當風險與責任，

相當不公平。 

（四）客製化的生活作息，DIY與獨立承擔 

每個收托兒的生活作息，不僅考量「家庭雙重照顧者」自家的生活習慣，也

需配合消費者的期待，更要顧及收托兒的特質，呈現出無酬照顧、有酬照顧間特

定的組合，形成類似照顧 DIY 的模式，將各種元素自行組合以符合各方的要求
與需要，而此均由「家庭雙重照顧者」自己嘗試與發展，成為實務智慧與操作細

節。如果帶一個 24小時的情況（1970H），利用自己小孩上學期間，在特定時間
幫受托兒泡奶、安排睡覺、玩多少、睡多久、何時散步與洗澡等等，中間配合料

理自己洗衣、煮飯、拖地等家務時間，晚上、假日或寒暑假就更為複雜，加上自

己的家人、子女照顧與各種家務，將多重勞動並進，就是一種 DIY，讓每個「家
庭雙重照顧者」的工作流程與配置相當不同： 
涵涵差不多七、八點醒來喝個奶，我陪她玩一會，十點到十點半，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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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睡一下，中午吃飯就不會灰格格（臺語），等吃完中飯休息一會再洗

個澡，再讓她玩一會（換我們吃中餐）後就陪她睡午覺，兩點半到三點

左右睡醒起來再喝個奶，再陪她玩或是帶她散步，差不多五點左右再小

睡個三十分鐘，我六點準備煮晚飯，晚飯大約七點吃完，再幫她洗一次

澡，忙完家務後休息一會，最後就哄她睡覺，而我的一天就這麼過了

（1970H）； 
家長說如果小孩十一點沒睡，下午一點就會很想睡，一點睡到三點半，

晚上回去八九點就想打瞌睡，就沒有與小孩互動的時間，就請我辛苦一

點，讓小孩從十一點至少睡五十分鐘，三點再睡，五點精神好了回去，

就可以跟爸爸、阿公玩，所以妳就要配合。辛苦是辛苦，可是看你用甚

麼角度，我是把這個職場當作事業在經營（1950D）。 

如照顧一個以上的嬰幼兒，收托兒之間生活作息的搭配就更要有不同的設

計，可能還要配合特定家長的需要，如果家長每天帶回，「家庭雙重照顧者」要

顧及托兒返家後的生活作息，好能讓收托兒順暢與平衡的轉換在兩個家庭、兩個

空間，如果收托兒包括全日、白日與臨托，「家庭雙重照顧者」更要靈巧的施展

組合與調配的功力。因此，各收托兒的洗澡與自家每個人的洗澡時間、收托兒的

睡覺時間、收托兒吃飯時間與活動時間，如何考慮不同收托家庭、自家的時間與

空間，進行人事時地物的搭配，是相當重要的能力。 

（五）不完全商品化與契約化：貶抑照顧價值、風險承擔 

契約是一種預防風險、建立權利與義務的機制，照顧契約從傳統約定俗成轉

為文字規範，並由國家訂契約範例，結合津貼補助，顯示國家介入照顧提供的變

遷，改變照顧本質與內涵。消費者與照顧工作者簽「托育契約書」，經過科層行

政流程，便能得到政府補助。該契約屬規範托育期間、收托人數、托育時間、托

育地點、報酬、雙方責任、契約終止和解約等，另一方面，照顧工作者加入社區

保母系統，存在專業性契約，接受中介機構的管理和督導，只要服務契約內容一

有變動，需通知督導單位，因此，契約的簽訂與改議均受到監控。 
在托育數、托育類別和托育價，展現精算的照顧理性與倫理。托育數攸關照

顧品質、照顧規模、公平性、照顧者的責任與負荷，但此精算的依據不明。此外，

收費標準既不像傳統鄰里保母按關係定價，也不如一般商品以供需機制、品質定

價，而是國家提供參考價，以打造平價優質的照顧理念。從分享者的感觸可知，

她們的薪水存在以職場為中心的衡量基準： 
大家覺得保母，是很輕鬆的工作，連我妹覺得不用出門、不用吹風日曬、

冬天在溫暖家裡、不用看老闆臉色，也沒有複雜人際關係，當她聽到我

薪水是一萬五千元，一天十二小時，一天四百到五百元，她覺得怎麼會

這樣，更何況這是生命，同時帶三個一定會分心，一個不能收太高，我

是一對一，我個人職業觀我把我的時間賣給她，雜事我不多做，打掃不

會，洗衣服會，我會全心顧，我很擔心他不在我看到時，會發生甚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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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別人會覺得妳可以兼做家事（1970B）。 

她們的薪資是依據政府提供的參考價，雖牴觸公平交易法的精神，顯示國家

介入管制的本質（傅立葉、王兆慶，2011）。需要思考的是在家提供照顧的收費
為何不能依循市場機制、照供需法則除了照顧商品化可能造成的負面效應外，國

家介入托育價的行動再再顯示在家庭領域愛的勞動要展現犧牲與奉獻，國家為托

育定價顯示拒斥金錢交易「汙染」家庭之意識形態。然而，這種完全去標準化的

工作型態相當需要網絡（Edgell, 2006/2009），透過建立口碑累積個人市場優勢，
也顯示這個市場是不完全的市場，交易量由社會過程與信任機制調整，托育價由

國家決定。 
照顧存在難以完全契約化、商品化的本質，有的「家庭雙重照顧者」一週工

作 5天，一天 24小時，如用職場的概念計薪，是多少薪水？但實際情況是收托
一位，月入不到兩萬？如何解釋「高」成本、「低」報酬的現象？以緣分化解低

薪的處境？或以照顧成就感與滿足感作為心理報酬？照顧工作存在低薪是用來

凸顯愛與犧牲的無價，滿足理想照顧代理人的文化框架！ 
更因照顧關係到不同家庭的日常生活，無法用一般職場工時的方式計算： 
托育價怎麼定，城鄉差距那麼大，品質又有差，政府訂個托育參考行情

出來，傳統保母就說政府訂出來，我就用這個價錢；非常用心經營托育

事業的人，說我也只能拿一萬七，妳是不是打壓很用心的保母，政府也

不能保障我每月可以帶足三個，有五萬多的薪水…（1950C）； 
早產兒是給我帶 24 小時的。吸吮能力很差，我就用棉花棒幫她吸…，
小孩喝牛奶兩個小時，半夜時候兩點喝完就四點了，又要喝，真的想退

掉，一個月以後進步很快，我就堅持下去（1950D）。 

像 1950D照顧的早產兒，出生時體重才 1500公克，在醫院留觀，到 2000公
克後，直送 1950D家 24小時照顧，要如何計價？她承擔相當的責任與風險，她
克服種種早產新生兒的照顧問題，贏得家長信任，累積她照顧困難兒的經歷，建

立口碑。她因此只照顧一個收托兒，每月薪資不到 2萬，合理嗎？政府規定的保
母收費，只是按人頭計價，無視收托兒的特性、照顧難易度，這些的收費標準合

理性？政府難以承諾有穩定的客源與媒合量下，「家庭雙重照顧者」要自負盈虧，

實務上每個托育工作者收托數蠻難到 3位，要如何平衡照顧質量與家庭經濟？可
見她們工作缺經濟保障（高仁華，2005）。 

因此，雖有放假、請假、彈性休假或臨時托育的規範，「家庭雙重照顧者」

幾乎是全年無休，何時放假、如何放假、加班起訖等，需要不斷協商。原簽訂的

契約對這些變動的日常生活，難完全具體規範，產生「家庭雙重照顧者」難以拒

絕的處境，又是相當不對等的關係。 
不僅在薪資、工時難以完全契約化，在契約的終止與結束，也難如一般工作

一刀兩斷，複雜度在於第三者介入，讓照顧契約難有明確始終： 
我同事打電話來問我，她目前帶的小朋友再兩個月就滿兩歲了，她有意

無意問家長「小朋友是不是要繼續帶」，家長回說：「不太確定」，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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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前一個月跟你講就好了。雖然這樣說是沒錯，但後續關係著合約問題，

如果要繼續帶就得重新打契約，如果要停托，那就要另做後續的安排。

同事就問我：「家長真的早一個月跟你講要停托，你有辦法可以在一個

月內找到下一個小朋友嗎?」我回答說：「怎麼可能，我就找了四個月都
還沒有找到，又不是挑東西，看上了喜歡了，就買回家！」（1970H）。 

照顧是一種親密關係與行為，產生的連結與依附，0－3歲嬰幼兒發展，安全
的依附是關鍵，突然改變或頻繁改變照顧者，對收托兒身心健康有何影響需後續

研究。但從研究資料顯示，照顧的中止呈現消費者的優勢，既忽略嬰幼兒發展需

要，也無顧照顧關係已產生的關係連結，將被照顧者視為物品，相當違背照顧倫

理。 
再者，照顧關係呈現資訊不對等，衍生的照顧風險，由照顧端承擔。照顧對

象並非一般商品，難以界定瑕疵品而退貨，尤其被照顧者身心健康資料，無法如

青菜有產銷履歷，且在消費者有意隱瞞下，照顧風險由照顧端承擔： 
我希望我托育的小朋友有先天性疾病，或是有特殊狀況需要特別注意的

話，希望家長能老實講，假使家長沒有在第一時間跟我們清楚交代，萬

一寶寶有情況發生，就不能怪保母，家長刻意隱瞞，受傷害的是我們保

母啊（1970H）！ 

雖然在托育契約有規範完成「受托兒健康狀況調查表」，幫助「家庭雙重照

顧者」瞭解收托兒有無過敏體質、對食物與藥物過敏、特殊飲食習慣、疾病、指

定的醫院、送醫模式、與照顧注意事項（飲食習慣等）和指定醫院等，因無強制

性，如何面對家長有心隱瞞和欺騙？反而由「家庭雙重照顧者」承擔不明確的職

業風險，處於不安全的工作處境。 
面對不可抗拒的風險，如流行性感冒、水痘等，涉及數位收托兒的健康，如

何成為一種照顧協議，更是一場多方交涉和揣測的過程： 
行規告訴妳說，我帶兩個小孩，其中一個生病的，有病的家長自己照顧，

沒病的送來我這裡，如果有病的家長說我沒有辦法，一定要送來我這裡，

我就要告知另外一個沒病的家長有這個情況，我們真的有跟她說不要送

來，她真的沒有辦法，要不要換成妳請假，可是我不能收錢，因為我自

己要答應幫忙她。這合約沒有寫，看保母協調看誰要吃虧一點，大家來

討論（1970B）； 
寶寶生病這一塊是沒有辦法預防的，我們簽約也沒有規範這個，就像小

孩友送到幼稚園，其中有一個小朋友感冒也不能刻意制止說不要讓他跟

其他小朋友們玩在一起，只能說只好特別小心點（1970H）。 

像是傳染性疾病或是其他意外，為何發生、如何發生、結果、責任歸屬等，

由「家庭雙重照顧者」獨自面對數位家長，立即產生特定協定，包括退費計算、

暫停托育等等，誰的風險、誰要退讓，成為私了的灰色地帶，直到爆發照顧糾紛，

才透過督導單位介入，在不願鬧大的心態下，私了成為常態，但此只會讓她們與

家庭面臨感染與傳染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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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尊嚴與照顧能否被契約化或完全契約化？或是契約能保障的範圍與層

次為何？需要根本的思考，當契約規範照顧的項目與勞務，形塑出特定的照顧理

性與概念，無疑將人物化： 
家長帶合約是比較約制保母，父母會不會不出現、會不會拋棄，合約沒

有討論，比較多是父母擔心保母會不會帶太多個、忽略他的小孩、保母

虐兒、保母不帶、臨時不帶，家長會不方便，保母臨時不想做，要多久

前告知，免得措手不及。我不覺得合約真的制約一個人，…我沒有想約

制她，因為你不給我們帶，我們就帶下一個，講商業話一點，不帶這個，

就帶下個，合約就是型式，對我個人來說這是生命，不是合約可以處理，

沒有在合約裡的我還在做，比較重要的情況沒有放到合約裡（1970B）。 

文字的照顧合約規範的項目與內容，在制約一方、保護另一方，不符與重視

兩造對等與相互自主的照顧倫理。再者，契約形塑的理性與價值強調特定行為的

控制與約束，而非鼓勵信任與相互性支持、理解，讓照顧被支解為量化活動、計

價的工具，更不要說是由國家透過契約以降低風險，其實是將責任轉嫁給「家庭

雙重照顧者」，國家增強照顧關係的不對等、增強計算與自利的工具理性。如 Knijn
與 Selten（2006）認為契約化表達出信任的轉移，從對專業的信任轉到計算理性，
以降低認知落差、面對不確定性，需要追問的是降低誰的不確定性？ 

「像家」的照顧環境，受到消費者青睞，反之，對提供雙重照顧的人來說，

卻是另一種意涵。有酬照顧進入家庭，工作型態符合後福特主義強調彈性工作，

以客製化為主，帶有「自主」或「DIY」性質，以責任為核心、較低的監督與管
理、較無複雜的公關與人際互動，隱藏式、不穩定、無形、地下、不入帳、不被

保護的特性與風險（Edgell, 2006/2009），就是弱勢者勞動的特徵。特別的是，這
種獨立與 DIY 的勞動型態，卻身繫多重契約，直接與間接的監控和管制，誰是
她們的老闆？ 
我們討論誰是保母的僱主，是家長？是政府？是保母自己？如果家長是

保母的僱主，她們怎麼給勞健保？如果保母自己算是一個營業單位，也

就沒有僱主可言，三節獎金以及年終就只能算是紅包。如國家是僱主，

要帶幾個？給多少錢？就要標準化與系統化（1950C）。 

「家庭雙重照顧者」是自營？從政府介入價錢、規模與環境設備設施，並有

督導教育單位，很難說她們是自營業者，從法律的觀點，消費者與「家庭雙重照

顧者」之間並非勞動關係，消費者並非雇主，其勞動權益如何維護？如政府是雇

主，如何保障「家庭雙重照顧者」的權益以及工作與家庭的平衡？ 
以上所描述的是「家庭雙重照顧者」在多種正式契約管制下，正式照顧存在

無法完全文字化與商品化的事實，但因其又同時處於無酬家庭照顧的位置，另受

文化契約的影響： 
照顧婆婆的時候，我還是有帶小朋友，我帶白天吧，大部分利用換尿布、

小朋友睡覺的時候，照顧她。有一段時間有請外勞幫我看小朋友，不可

能自己一個人甚麼都做得來（195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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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住五個，加媳婦六個，晚餐大部分我煮，洗衣服洗衣機洗，我晾

我收，打掃也是我。小朋友七點回去，我才開始弄晚餐（1950A）。 

對於 1950 年代出生的老年「家庭雙重照顧者」來說，無酬照顧的提供包括
代間家務與照顧，前半身包括照顧婆婆，同時帶收托兒，後半生是三代同堂衍生

照顧下兩代的責任。隨著女性角色與身分的替換，她們一生在家提供有酬照顧與

多代無酬照顧，展現「家庭雙重照顧者」的生涯。無酬照顧與有酬照顧的先後、

並存、維持與更替，成為錢與愛取得平衡的蹺蹺板，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契約在

特定時間更是一種無形的道德壓力，如 1950A 在帶別人的小孩時，更被期待還
兼帶孫子女，方能在金錢與愛之間取得平衡。對她們來說，照顧別人的小孩是工

作，有上下班時間，領的是薪資，心理較輕鬆，但帶自己的孫子女僅是「責任」

與「義務」，沒有明確的休息時間，但既帶了別人的小孩，如何不帶自己子女的

小孩，文化上更難以拒絕。 
對於 1970年代出生的「家庭雙重照顧者」，如 1970H，媳婦角色存在的道德

約束，超過一般提供無酬的家務與照顧的程度： 
在家照顧婆婆的時候，同時有帶小孩，壓力相當大，因我先生有一個護

士背景的姐姐，醫療的部分她會告訴我，然後她在一般坊間多少聽一些

民俗療法，我先生姐姐希望我照單全收，如她聽到說要去朝山，苗栗銅

鑼山有廟，朝山就是下車以後，往山上三拜九叩到廟裡，因為她說，我

是媳婦，這句話很重要喔，臺灣的媳婦，妳是這家人，妳要去求取，這

樣比較誠心，三拜九跪以後，廟裡有永泉，妳要取水，利用水煮吃食，

還有藥，只有我去。臺灣媳婦，所以由我來做誠心，才可以感動上天，

祈求祂賜給我婆婆力量，因為我跟她沒有血緣關係，我去求，上天一定

得知我們的祈求，然後幫助我們，所以非我不行（1970H）。 

家庭無酬照顧有別於照顧工作，是帶有強烈的道德與義務框架，以及強烈的

情感本質，成為一種緊箍咒，扣在媳婦的身分。從 1970H的經驗，好媳婦更要面
對小姑與家人對她的期待，履行名俗療法，透過犧牲與苦路，好讓孝感動天，救

回婆婆的性命，如此強烈的道德符咒，讓她不能不從，這種無形的壓力讓她幾度

不顧一切，想要逃家。由此可知，無酬照顧的勞務面與技術面可以找人替代，但

情感面卻是非媳婦莫屬，有相當的專屬性。 
「家庭雙重照顧者」受到正式與非正式照顧契約的多重管制，正式照顧工作

契約以文字化、量化型態，規範一般角色與責任、收費、工時、工作內容、照顧

質量與風險，存在難以標準化與完全契約化，讓她們處於低報酬高成本、承擔較

多風險、難以說退貨和說 NO 的處境；非正式照顧契約受到儒家家庭主義的影
響，帶有強烈的道德、義務與情感，專屬性更強，而此壓力無法名言、更難拒斥。

另外，還有更特別的壓力是既帶了別人的嬰幼兒，有錢賺，也被期待同時要照顧

家中老小，平衡義務與責任，讓女性有了照顧工作，更難拒絕無酬照顧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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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準親屬化的剝削機轉：照顧成本的跨家庭再分配 

在家庭提供正式、有酬照顧，是期待透過像家（home-like）的照顧環境，實
踐社區照顧，建構鄰里互相支持。被照顧者進入另一個家庭系統，成為準親屬，

適應與學習另一個家庭的規矩和文化，遂發展出跨家庭連結，有助於形成與累積

社會資本。實際上因家庭的私密與隱藏性，透過被照顧者成為準親屬，用親屬的

愛包裝契約的計算、自利，讓照顧成為低價的勞動，照顧成本隱藏。 
準親屬化是一連串的過程形塑，牽涉物質與非物質。首先，當照顧在家庭成

為一種商品性勞動，產生物質與空間的再分配： 
我會跟家長說不用準備太多東西，像是奶粉、尿布、濕紙巾，是媽咪要

準備的，寶寶的換洗衣服我會請家長準備幾套，寶寶回去時穿自己家的

衣服，在我這寶寶穿的衣服，有的是我小孩穿過的、有的是妹妹小孩穿

過的、有的是之前的寶寶穿的，我也提供嬰兒床、被子，不要讓家長太

麻煩，有特別需要的物品才會跟家長講（1970H）。 

在一個提供正式、有酬照顧的家庭先建立分享與共用的感覺，建構貼心、方

便、周到的形象，形塑收托兒的新家，另一個媽媽的用心與愛，成功營造理想的

照顧代理人形象，物品共用與否加雜成本計算，營造花錢但不浪費的新家形象，

種種貼近「像家」的溫度與味道，模糊無酬照顧和有酬照顧的界限。除物品重分

配外，繼而是空間的再規劃： 
這是我兒子的房間，我跟他商量說，我幫你買一些玩具，你也把玩具提

供出來，所以先把房間一半空出來，後來兒子大了，那時我有帶日夜的，

小孩半夜會哭，…後來我跟兒子說，你已經大了，是要有獨立的空間，

上面蓋完後，你就可以搬上去，之前我為了照顧小孩，我打掉一半牆，

兒子房間是沒門的，我上面蓋好了有門，我兒子跟我說，我終於有門了，

他多麼想有獨立的空間（1950D）。 

Home-like的環境在國家要求下，「家庭雙重照顧者」不僅要符合法規以及市
場競爭改變家庭原本的擺設與結構，提供寓教於樂和安全的生活空間，以市場為

主的邏輯下，讓自己家人與子女生活空間受到擠壓，犧牲「家庭雙重照顧者」與

家庭的權益。除了空間的改變外，準親屬也創造新的關係位置。1970B的收托兒
晚上與她、先生同睡，自己的子女另睡他處。而照顧程度與密度也有差別： 
我們家的小孩很習慣家裡有一個別人的小孩，只是這個小孩晚上回家或

是晚上不回家，從叫名字就知道這不是我的小孩，媽媽照顧她會多一點。

他們會有認知不可以欺負這個小孩、要照顧這個小孩。我第一個帶的是

女生，我們自己沒有女兒，我先生真的把她當成自己的女兒，對她極寵

愛；她要看電視，哥（自己的孩子）要讓開，要玩具也是哥哥要讓；出

門，一定是爸爸媽媽牽女兒。爸爸一定抱著妹妹，出門一定是媽媽抱或

牽著妹妹，哥哥就負責牽弟弟（1970B）； 
因為是同時一起照顧，並沒有分她是別人家的小孩，因為吃一樣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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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住在一起，她如果回家，才會有休息時間的感覺，否則都覺得都在

上班，有時候覺得是自己的女兒，畢竟是別人的小孩，妳是有責任，其

他沒有甚麼不同（1970B）。 

像家人的稱謂與關係是一種關係上的進位，發展出準父母與準手足的關係，

重新建構家庭與外來者的關係，存在數個隱形家規：（1）零意外事件，自己的子
女負有較大責任；（2）照顧的再分配，年紀大的照顧小的、大的讓小的等「家規」，
重新建構無酬照顧與有酬照顧的秩序。如此，「家庭雙重照顧者」的家人如被馴

服的群體，一起為家庭經濟努力，透過物資、空間與關係的讓位，公私界線更為

模糊與複雜。 
因此，準親屬關係的運作是讓工作契約走向家庭契約的機制，牽涉到物質與

非物質的轉移並產生新的「家規」，以非金錢的家庭關係包裝以金錢交易，增強

照顧的溫度抵銷金錢交易的理性，達到最好的照顧在家庭的意識形態，國家藉此

將照顧成本與責任留在特定家庭。 

（七）無限期的剝削與人身桎梏 

以自家為職場提供正式照顧，因屬非特定雇主，不在勞基法保障內，不受退

休制度的規範，與自家的無酬照顧同具無期限性（infinite）特性（Glenn, 2010），
她們的勞動合併兩種無限期的勞動，無疑是女性角色擴大。此雙重勞動無限期的

剝削本質，因年齡有不同的意涵。3位高齡婦女在自家擔任托育工作者，同時提
供跨代無酬家庭照顧，隨著先生退休，呈現對老年婦女的剝削： 
現在帶兩個，我想說我甚麼時候「退休」（不要做），帶兩個就好了，我

想不要那麼累，後來慢慢地帶一個，我先生就是在家沒事的感覺

（1950D）。 

相較於男性在一般職場工作，受勞基法保障，有退休制度，到一定年齡退休，

享有退休金，開始退休生活。這些女性到老年仍提供雙重與多代的照顧勞動，翻

轉老年家庭的性別角色，女性維持家庭收入，建構女性照顧到老、做到老的處境。

尤其對出生於 1950 年代的女性，其照顧者生涯中無酬照顧是持續，工作在前半
生是去技術化和不連續的歷程，老年期成為雙重照顧者，承受文化制約與專業契

約的束縛，家庭成為一個剝削場域，讓女性無限期的付出。 
對於青壯年雙重照顧者，是一種被限縮的生活圈，連帶影響家庭正常活動： 
有加入保母協會，協會就會替保母投保，是居家保險，保母若是帶小孩

在外面公園遊玩出事了，那協會不負責保險理賠，協會也會幫小朋投保

險，這樣影響我們是否帶小朋友去公園玩啊。保母可以帶四個，我非常

反對，如果當下有人喊失火了，妳抱著兩個 2歲以下，他們可能不會跟
著妳走，不會聽妳的話，怎麼辦。如果是睡覺，怎麼叫起來，非常麻煩。

很多保母因此不太會出去…像我帶小孩與托育兒看畫展，也要和父母討

論，他們會擔心會不會得到感冒或意外之類的…（1970H）。 

「家庭雙重照顧者」如何在自家取得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其勞動條件如何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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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與安全的保障？有別於在機構提供照顧者得運用「公共意外責任險」，「托育

人員專業責任險及戶外活動責任附加條款」直到 2017 年底金管會才審核通過，
讓「居家式托育人員」可以投保，並照《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

（2014）規定3，讓已有向縣市政府辦理保母登記並領有「托育服務登記證書」者

強制投保，保單有附加「戶外活動」責任條款，保費較高，如有意外或非意外事

件，須經過特定的保險公司受理審核，每次事件有自負額的規定。 
即使有保險，在面對家內、外環境的諸多不確定性，以及保費成本、衍生的

照顧糾紛與賠償等等，造成正值中壯年的「家庭雙重照顧者」行動範圍的桎梏，

成為人身監禁的狀態。更不要說，欲將收托兒帶到戶外，事先需與家長協議，影

響自己子女戶外活動的機會，說明「家庭雙重照顧者」的兩難。 

三、「家庭雙重照顧者」的弱勢勞動：處境與面向 

綜合研究發現，「家庭雙重照顧者」處於弱勢者勞動處境及五個主要面向（表

4、表 5），包括媒合管道、照顧契約、照顧關係、風險全攤、無限期勞動期限。
在媒合方面，「家庭雙重照顧者」資料公開展示與「逛家」行為，影響家庭隱私；

再者，照顧契約是保障消費者的照顧契約，如資訊不對等、權利與義務不對等、

薪資、勞動條件與福利不清，強調量化勞動，忽略照顧包涵情感、關係與連結，

支解照顧勞動；此外，呈現客製化與準親屬關係，家庭空間、家庭稱謂、家庭常

規、家庭物質呈現退讓，讓「家庭雙重照顧者」與家庭給的更多；甚者，風險種

類與分攤機制假定「家庭雙重照顧者」的失責與失職；最後，「家庭雙重照顧者」

是兩種無限期勞動的結合，是女性角色的擴大，也是剝削的極致。 
女性主義者強調國家角色如何介入照顧領域。就我國嬰幼兒照顧領域，國家

透過法令增強家庭在正式照顧體系中的位置，重新分配國家、家庭與市場的成本

與責任，產生部門重疊之地，在自家提供正式照顧的群體，受不同契約的管制，

透過分散、隱藏、獨立運作型態，缺乏工作安全與福利保障，形成弱勢者勞動處

境，連帶將其家庭帶入劣勢結構，此是政府角色轉嫁到家庭，更轉嫁給特定女性，

讓剝削達到極致。本文運用無「法」自拔表達在多種與層層宰制下，「家庭雙重

照顧者」無「法」說 NO、難以說 NO的處境，照顧更徹底的私了、隱藏化、支
解化和貶抑化。 
  

                                                      
3 該辦法第四條規定之一：收托兒童之當日，投保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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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家庭雙重照顧者」弱勢者勞動處境特徵 

面向 特徵與內涵 特定機構與組織 
媒合管道 y 網路化和公開資訊 

y 配合消費者節奏：詢問與議價 
y 市場網絡與政府網頁 

照顧合約 y 起訖：消費者主導 
y 時間：臨時性 
y 價格：政府規範 
y 內容：重視活動 
y 責任與義務：偏消費者 

y 有督導單位 

照顧關係 y 客製化 
y 準家屬化 
y 物質與非物質在家庭間再分配 

y 有督導單位 

風險與危險 y 以家庭為主 
y 事故需付自負額 
y 疾病與感染未議 

y 銀行（保險） 

照顧時限 y 有酬照顧與無酬照顧無限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表 5 
「家庭雙重照顧者」弱勢者勞動處境多層級系統衝擊 

面向 個人 家庭 社會 
媒合管道 y 去標準化的工

作、生活去隱私 
y 家庭隱私受侵入 y 國家建構家庭成為

提供正式、有酬照

顧的部門，國家照

顧責任的隱藏化與

間接化，製造不對

等的照顧關係，增

強家庭間不平等，

支解照顧特性、貶

抑照顧價值，違背

照顧倫理。 

照顧合約 y 工作不確定、低
薪、低保障、低

福利、責任過當 

y 不確定性 
y 承擔連帶風險 

照顧關係 y 關係混淆、工時
混淆 

y 家庭空間退讓、全

家動員、家庭新規

矩 

風險與危險 y 人身桎梏 
y 獨自承擔 

y 家庭活動受限 
y 承擔連帶風險 

照顧時限 y 女性角色擴大 y 經濟貢獻但勞務不

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製 
 

值得討論的是，臺灣嬰幼兒照顧分工的轉型結果如何與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

者所倡議的照顧倫理與價值對話？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者強調照顧走向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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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化是，是兼顧女性解放與兒童權益之路，實際作法是發展社區性、互助性的

照顧中心或是集體照顧公社。而臺灣嬰幼兒照顧從家庭為主、市場為輔的結構，

走向照顧「公共化」，形成「財政平衡＋充分就業＋自治」的托育體系，是一種

獨創（劉毓秀，2011），將原本個別分散的保母組織為專業群體、勞動群體（傅
立葉、王兆慶，2011），「家庭雙重照顧者」不僅面臨傳統父權文化與市場競爭的
壓力，也承受來自政府走向新公共管理主義的壓力，讓以人為中心的照顧成為量

化的任務與勞動，讓照顧者處於弱勢者勞動的位置。從理念到實際操作的落差，

如何解釋？從傳統父權的視角會質問女性的照顧工作能值多少錢？從市場經濟

的邏輯會問為何照顧不同難易度的嬰幼兒為何要有統一價？這些價值的角力均

在「家庭雙重照顧者」的實作中，腐蝕照顧倫理與本質。如何創造與轉換「家庭

雙重照顧者」的處境，更需要從根本思考，女性的「留」在家工作化衍生的矛盾

與弔詭！ 
本研究發現，國家面臨照顧危機的壓力，建構家庭為正式的照顧單位，家庭

不再是純消費的再生產單位，透過層層契約，將國家、市場與家庭的照顧理性與

倫理在家庭內混雜，模糊無酬照顧與有酬照顧、正式與非正式照顧、專業與非專

業的照顧界線，如何與福利理論間對話？從照顧政策角度，如何面對制度產生的

非預期結果與影響？又要如何回應家庭政策？當政府企圖透過婦女就業政策與

照顧政策的勾稽，將特定族群和中高齡女性導入照顧工作，雖增加女性的工作機

會與收入，但產生兩種照顧與家務都要做的剝削型態，如何回到政策反思？ 

伍、結論與建議 

臺灣對照顧者的關注，存在有酬照顧、無酬照顧的劃分及部門壁壘分明的邏

輯，忽略在福利改革及新公共管理主義的連動，產生一群「家庭雙重照顧者」，

其在自家提供正式與非正式兩種照顧，處於照顧網絡的中心點。本文以女性「家

庭雙重照顧者」為主體，呈現當正式、有酬照顧進入家庭時，兩種照顧勞動的交

會所產生的勞動現象，從中反思倫理意涵。主要發現是不同世代的女性進入「家

庭雙重勞動者」的軌徑雖有不同，多因家庭事件經驗到制度間衝突，在照顧無法

等的本質下，成為「家庭雙重照顧者」，作為制度間衝突的緩衝劑。 
「家庭雙重照顧者」提供的正式照顧受到法規的管制，其付出的無酬照顧受

到儒家孝愛倫常的約束，但學界多只關注一面，忽略雙重束縛。在正式照顧的部

分，國家提供收費的參考價、引進津貼作為供需調節的機制、提供托育契約為範

例，建構準市場的脈絡。「家庭雙重照顧者」處於正式照顧網絡的中心點，承受

來自科層理性與市場理性的壓力。首先，來自國家的要求，是專業化、證照化與

管理化，被公開展示、資訊不對等、難以說 NO、不確定的工作、不完全福利保
障、不穩定的薪資，因照顧衍生的準親屬關係，家庭被國家納入照顧體制。工作

是去完全標準化照顧 DIY 的型態，將照顧任務、時間、技巧與環境個別組合與
操作，也因在家內實作而被隱蔽。再者，來自市場的壓力，需與消費者簽訂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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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屬於委任契約，實際運作上，無論在照顧媒合、照顧契約、照顧關係、風

險與期限難以完全文字化與商品化，讓「家庭雙重照顧者」處於弱勢者勞動處境。

在國家科層理性與市場經濟理性的雙重主宰，支解照顧二元性、貶抑照顧價值，

相當違背照顧倫理。最後，「家庭雙重照顧者」與收托兒形成準親屬關係，讓她

們無法坐視被照顧者的生命權益於無顧，更呈現其處於特定弱勢的地位。 
另一方面，在無酬照顧的部分，不同世代的女性「家庭雙重照顧者」受到儒

家家庭主義的文化契約宰制更深。身為媳婦與婆婆的角色，對於家中生活無法自

理老小的照顧，存在相當道德、責任與義務的文化框架，讓其不得不從。在家同

時提供有酬照顧與無酬照顧，存在弔詭的關係，即無酬照顧衍生的經濟需求，是

其在家提供有酬照顧的基礎，但在家提供有酬照顧時，有需兼顧無酬照顧的義務。

本研究更發現有酬照顧契約未定事宜，在準親屬的關係下，由無酬照顧的情分與

責任填補，這是一種設計！ 
因此，「家庭雙重勞動者」處於無「法」自拔、難以自拔的結構位置，根源

是多重的：一是法令制度設計，在專業與證照主義、新公共管理主義下，受到科

層理性與市場理性的雙重管制，法規與政策忽略其勞動權益、經濟保障、家庭福

祉。二是家庭照顧帶有深層的文化契約，女性以家庭領域為主，隨生命歷程擔任

不同照顧者的角色，此因有酬照顧工作被增強。「家庭雙重勞動者」與家庭被工

具化，不僅家庭去隱私化，家庭空間、家庭規則、家庭關係因市場邏輯而讓位，

承擔過當的風險與責任，顯示國家介入照顧的分工，進行家庭部門內人力、物力、

能量的再分配，讓特定家庭處於劣勢，是一種家庭間不正義，讓特定女性提供無

止盡的雙重照顧，相當違背照顧倫理。 
從女性主義理論的角度，照顧是公共財，當科層理性、經濟理性凌駕於照顧

價值，難以建構互賴與相互性的照顧倫理與政策設計。基於研究發現有以下建議：

（1）臺灣嬰幼兒照顧分工的轉型，建構家庭成為正式照顧的工作場域，產生一
群在自家庭提供有酬照顧與無酬照顧的群體，如何為這群體正式命名？「家庭雙

重勞動者」如何成為一個專有名詞與概念，方能在既有法規與政策架構有其特定

的位置與服務設計；（2）「家庭雙重勞動者」承受多種正式契約的管制，讓其處
於弱勢者勞動的位置，有需要發展符合勞動權益的方案與計畫，維護其勞動權與

家庭權益；（3）為捍衛「家庭雙重勞動者」的權益，需要思考是否發展「家庭雙
重勞動者」觀點的契約版本；（4）對於有酬照顧擠壓無酬照顧，影響家庭原有的
隱私與關係，形成特有的工作與家庭的衝突，此屬於政策設計下的負面非預期效

應，需要發展特定回饋方案與機制，並要回饋於家庭政策，維護特定家庭的權益；

（5）未來研究的建議：可針對嬰幼兒與成年為照顧對象的「家庭雙重照顧者」
的處境繼續深究，比較異同，並針對男性「家庭雙重照顧者」的勞動處境做對照

性的研析。此外，對於以「家庭雙重照顧者」為生涯的群體，了解其經濟與福利

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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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ale “Family Dual Caregivers” are Inextricable? 

Reflecting on Care Contracts and Care Ethics under 

Neo-Managerialism 

Hsiang-Lan Liu  

Abstract 

Traditionally, due to Confucianism, care has long been provided by family 
and by women in our country. Nowadays, the state has intervened care domain 
with welfare pluralism and neo-managerialism, thereby generat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are provision. Some families have become the units to 
provide formal and home-like care. As a result, “family dual caregivers” are 
emerged to provide both informal and formal care at their homes. “Family dual 
caregivers” are tentatively coined in this paper. To date, the implications and 
ethical issues about their dual care labour in private sector have been ignored 
in academic field. Thu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are concepts and care ethics 
of Feminist theory, interviewed 6 female “family dual caregivers” (those born in 
the 1950s and 1970s respectively).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 family 
dual caregivers” are disadvantaged workers; (2) the dilemmas with which the 
disadvantaged workers are faced include: family de-privacy, incomplete care 
contract, semi-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compulsory work norms of No-return 
and so on; (3) The root causes of disadvantaged “ family dual caregivers” come 
from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tructural forces produced by states’ policies, 
obligations of the Confucianism, and forces of care market; (4) There are some 
negative effects such as care workers being exploited, care values being 
devalued, and care duality being dismembered. In conclusion, it is urgent to 
officially name this group of “family dual caregivers” and protect their rights in 
care policy and family policy. It’s suggested that future researches take aim at 
exploring male family dual caregivers’ labour phenomena and ethical issues, 
such as their wellbeing and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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